高阳县发展改革局服务承诺

一、落实首问责任制。对群众来电来访，首次接待的工作人员全程负责到底，能够当场解答和处理的，当场给予答复和处理；当场无法解答和处理的，由接待人负责衔接相关股室，尽快予以解决和答复。
二、实行一次性告知。基层、项目单位和群众咨询审批事项，承办人一次性告知所办事项依据、时限、程序、所需材料，对手续、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的手续和资料，或者不予办理的理由、依据等。
三、落实限时办结制。对重大产业项目、重点企业项目，提供绿色通道，加快审批速度。核准类项目由法定的20个工作日，承诺资料齐全3个工作日办结（不含评估咨询、公示及听证会时间）；备案类项目备案机关收到项目完整备案信息即为备案。
四、规范中介服务。严格界定中介服务范围，对于企业申请项目核准，除涉及重大安全、公众利益等项目外，原则上不进行中介评估。确需进行中介评估的，由县发展改革局承担评审费用，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。
五、实行政务公开。凡项目审批、公共资源配置、PPP项目推介等社会关注信息，以及省、市出台的政策性、法规性文件，均在县发改局政务信息公开专栏同步公开。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、满足企业群众需求的重大政策规划，及时跟进解读。

服务承诺投诉受理电话：0312-6656869
